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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项目需求

一、采购需求

（一）保险类别

主险：医疗责任险

附加险：医疗意外保险(医疗纠纷)
（二）保险期限

保险期限为 12 个月，起保日期以保单为准

（三）保险金额

1.主险(医疗责任)：累计赔偿限额¥150 万元；每人每次赔

偿限额¥50 万元；免赔额¥2000 元，或损失金额的 5%,两者以

高者为准。

2.附加险(医疗意外/纠纷)：累计赔偿限额¥50 万元；每人

每次赔偿限额¥13 万元；免赔额¥1000 元，或损失金额的 5%,
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
（四）保障范围

包括医院列明地址内被保险人所有科室及所有职级医务

人员应开展诊疗活动(该诊疗活动包含“互联网医院”诊疗活动

在内)而发生医疗事故、医疗过错和医疗意外、医疗损害等或

医疗纠纷事件导致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。

（五）参考数据

投保人数：255 人；投保床位数：200 床。

（六）响应

保险事故或医疗纠纷发生后，经被保险人报案，服务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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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商须立即派出相关服务人员到现场协助被保险人处理保险事

故或医疗纠纷，代表被保险人的利益进行调解协商。

二、商务要求

（一）服务供应商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

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保险业

务许可证》，并承保范围包括责任保险，具有良好信誉，企业

营业执照、保险经营许可证及相关资质证件齐全、有效。

（二）服务供应商须具备江门地区医疗机构医疗责任保险

相关服务经验，并提供 2021-2024 年期间的保单复印件或成交

采购合同复印件。

（三）服务供应商须具备专门的售后服务小组，小组成员

除一般的保险理赔人员外，还须有医学、法律相关专业人员。

（四）投标报价应为交付采购人使用前(包括伴随服务)的
价格，包含税费、交通费、服务费等各类费用。结算方式一次

性付款。

备注：

1.打“★”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若有任何一条不满足则导

致投标无效。

2.打“▲”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（如有），若有部分“▲”
条款不满足，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，但不作为无效投标

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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